
疏附县石园镇渔业产业发展设施建设项目（EPC）二次
一、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疏附县石园镇渔业产业发展设施建设项目（EPC）已由以疏发改投字〔2026〕19号批准
建设，建设资金来自其他，项目出资比例为:其他100.0%，项目法人为马天云，招标人为疏附县农业农
村局。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1.招标项目所在地区：疏附县石园镇村10、11村
2.项目规模：清理鱼塘面积118.78亩，清理排水沟长度1293m；修整主干道1279.6m(3.5m-5.0m宽的

沥青混凝土路)，修整次干道1511.32m(3.5米宽的砂砾路)；新建涵管桥2座,排水渠2827.83m，鱼塘放水
孔5个，基本农田土地平整99.75亩，基本农田周边排碱渠1987m；铺设高压电缆约600m，低压电缆约200
0m，新增渔业设备约30套。

3.招标内容与范围：

标
段(
包)
编
号

标段(包)
名称

工
期
要
求
（
日
历
天
）

标
段
合
同
估
算
价
（
万
元
）

建设规模及内容范围

E65
310
039
080
025
590
020
01

疏附县石
园镇渔业
产业发展
设施建设
项目（EP
C）二次

12
0

130
0.0

清理鱼塘面积118.78亩，清理排水沟长度1293m；修整主干道1279.6m(3.5m-5.0m宽的沥青
混凝土路)，修整次干道1511.32m(3.5米宽的砂砾路)；新建涵管桥2座,排水渠2827.83m，
鱼塘放水孔5个，基本农田土地平整99.75亩，基本农田周边排碱渠1987m；铺设高压电缆
约600m，低压电缆约2000m，新增渔业设备约30套。本项目施工图设计、工程施工、验收
、总承包项目整体移交、缺陷责任修复以及工程质量保修，为发包人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

，协助发包人办理各项相关手续等全部工作。

三 、投标人资格要求
1．企业资质要求：EPC标段投标人应当同时具备下列设计及施工资质条件（1）施工资质要求：【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含）以上资质并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2）设计资质要求：
【工程设计综合资质甲级】资质或【水利行业乙级】（含）以上资质或【水利行业（灌溉排涝）专业乙
级】及以上资质。

2．项目负责人资质要求：须是本单位人员，具有【水利水电工程二级】(含)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
资格和水利工程相关专业中级（含）以上职称，具备有效的水利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B类安全生产考核
合格证书，未担任其他在建项目的项目负责人。（注：项目负责人与施工负责人可为同一人）；拟派设
计负责人：须是本单位人员，具有水利工程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拟派施工负责人：须是本单位人
员，具有【水利水电工程二级】(含)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和水利工程相关专业中级（含）以上职称
，具备有效的水利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B类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未担任其他在建项目的施工负责人
。

3．投标其他条件：（1）本项目EPC标段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成员不超过2家，并满足以下要求
：①组成联合体投标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对联合体投标的有关规定，联合体各方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
或参加其他联合体在同一工程项目的投标②联合体成员之间须签订联合体投标协议，明确联合体牵头人
及联合体各方承担的工作和责任，并明确施工单位为联合体牵头人③联合体中标后，联合体各方应共同
与招标人签订合同，就中标项目向招标人承担连带责任。④联合体各方单位应当具备与联合体投标协议
书中约定的分工相适应的资质条件。（2）投标企业及人员需在全国水利建设市场监管平台登记备案，
（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各成员均需在平台登记备案）。未纳入全国水利建设市场监管服务平台的潜在
投标人不得参加本标段投标活动。限制列入全国水利建设市场监管平台“重点关注名单内”的水利建设
市场主体参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招投标活动。（3）本项目的招标文件及其它相关的澄清说明、变
更通知等文件都以电子的形式在“喀什地区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上发布，请各投标人自行关注相关信息
的变更情况，否则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投标人自负。（4）投标人须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
creditchina.gov.cn/）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经营异常名录和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以及拖欠农民
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涉及分包转包的单位，且被喀什地区农业农村局通报的或纳入不良行为
记录的，禁止参与投标。（5）根据《关于落实喀什地区治理欠薪任务有关工作要求的通知》，投标单
位需通过喀什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或项目所在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开具无拖欠农民工工
资证明，证明开具之日起有效期 1个月。各投标单位将此证明做入投标文件中，否则按废标处理。联系
人：喀什地区人社局：陈阳 0998-2671025；疏附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商斌斌0998-3265349。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派代表于2026年04月30日至2026年05月24日(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
外)，在喀什地区公共资源交易系统http://www.ggzykashi.cn下载招标文件。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6年05月25日10时30分
2.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六、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招标公告同时在喀什地区公共资源交易网上发布。

七、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喀什地区农业农村局

八、联系方式
招 标 人

：
疏附县农业农村

局
招标代理机构

：
新疆泽才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
监管机构

：
喀什地区农业农村

局
联 系 人

： 胥新强 联 系 人： 白鸷、刘长贵 联系人： 喀什地区农业农村
局

电 话： 15739933760 电 话： 13179800110 电 话： 0998-2607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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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参加其他联合体在同一工程项目的投标②联合体成员之间须签订联合体投标协议，明确联合体牵头人
及联合体各方承担的工作和责任，并明确施工单位为联合体牵头人③联合体中标后，联合体各方应共同
与招标人签订合同，就中标项目向招标人承担连带责任。④联合体各方单位应当具备与联合体投标协议
书中约定的分工相适应的资质条件。（2）投标企业及人员需在全国水利建设市场监管平台登记备案，
（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各成员均需在平台登记备案）。未纳入全国水利建设市场监管服务平台的潜在
投标人不得参加本标段投标活动。限制列入全国水利建设市场监管平台“重点关注名单内”的水利建设
市场主体参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招投标活动。（3）本项目的招标文件及其它相关的澄清说明、变
更通知等文件都以电子的形式在“喀什地区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上发布，请各投标人自行关注相关信息
的变更情况，否则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投标人自负。（4）投标人须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
creditchina.gov.cn/）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经营异常名录和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以及拖欠农民
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涉及分包转包的单位，且被喀什地区农业农村局通报的或纳入不良行为
记录的，禁止参与投标。（5）根据《关于落实喀什地区治理欠薪任务有关工作要求的通知》，投标单
位需通过喀什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或项目所在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开具无拖欠农民工工
资证明，证明开具之日起有效期 1个月。各投标单位将此证明做入投标文件中，否则按废标处理。联系
人：喀什地区人社局：陈阳 0998-2671025；疏附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商斌斌0998-3265349。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派代表于2026年04月30日至2026年05月24日(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
外)，在喀什地区公共资源交易系统http://www.ggzykashi.cn下载招标文件。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6年05月25日10时30分
2.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六、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招标公告同时在喀什地区公共资源交易网上发布。

七、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喀什地区农业农村局

八、联系方式
招 标 人

：
疏附县农业农村

局
招标代理机构

：
新疆泽才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
监管机构

：
喀什地区农业农村

局
联 系 人

： 胥新强 联 系 人： 白鸷、刘长贵 联系人： 喀什地区农业农村
局

电 话： 15739933760 电 话： 13179800110 电 话： 0998-2607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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